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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博白县人民法院： 

受贵法院的委托，我公司于2020年7月28日至2020年8月17日对贵法院执

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卜永军、庞秀娟共同共有坐落于博白县龙潭

镇东华路建筑面积为83 m2的一栋一层混合结构住宅房地产的市场价值进行了

评估，有关估价事项和估价结果如下： 

估价目的 

为贵法院执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核实拟处置房地产的价值提供市场

价值参考。 

估价对象 

贵法院执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卜永军、庞秀娟共同共有的其 

名下坐落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建筑面积为83m’的一栋一层混合结构住宅房

地产（包括使用的94. 6Dm2划拨城镇住宅用地土地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及其固着

物，但不包括地上树木、房屋内的各种动产，可能存在的与委估房地产有关

的各种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 

价值时点 

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为2020年7月28日，评估测算时的所有计价、计息等

取值均以该价值时点的价格标准为准。 

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选择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 

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 

报告使用人及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只能由本报告载明的报告使用人即贵法院执行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案件涉及的估价对象房地产提供市场价值参考。 

七、估价结果 

完成了法规规定的估价程序后，估价对象房地产于价值时点2020年7月28 

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果如下表1-1所示： 

1-1 估价结果表 币种：人民币 二丁霭赢菇某——竺竺生 卜永军、庞秀娟共同共有位于博白县龙潭镇东 

华路 83 m'的一栋一层混合结构住宅房地产 

衬不“’飞 

编她声价值 

房地产总价（万元） 2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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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万元） 16. 20 
房屋建筑物（万元）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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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公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1．估价对象房地产中的土地为划拨国有住宅用地，估价结果价值中所包

含的土地价值是划拨土地使用权益价值，该划拨土地使用权益价值是由出让

土地使用权价格扣除估价对象所在地同级别基准地价的 40％计算的土地使用

权出让金后所确定，如果该扣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数额与当地政府确定的

不同，则应该以当地政府确定的数额为准。 

2．报告有效期自提交报告之日起为壹年，即从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1 
年 8 月 16 日止。 

3．以上内容摘自《房地产估价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

认真阅读《房地产估价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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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房地产估价结果一览表 

估价机构名称 广西公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估价委托人名称 博白县人民法院 

估价目的 
为博白县人民法院执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提供估价对象房

地产的价值参考 

价值时点 2020 年 7 月 28 日 

出具报告日期 2020 年 8 月 17 日 

估价报告编号 桂公大评报房字〔20201（南宁）第 1178 号 

价
值才
飞
r
t

状
 

估价* 卜象名称 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住宅房地产 

估价浏 ｝象座落位置 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 

I
屋
筑
 
声

地

房
建
物
 

产
 

所有 权属人姓名 卜永军、庞秀娟 

权人 权属证号 博房界 民证博白字第 2013018870 号 

房屋性质及规划用途 其他、住宅 

实际用 途 住宅 

总建筑面 建筑物总建筑面积 83 可 

积（fl, 估价总建筑面积 83 flu2 
所在楼房总层数／所在楼 

层 
1一i层／整栋（一层楼顶搭建有铁皮围护结构杂物房） 

结构 混合 

层高 约 4 米 

建成年月 约 2007 年 

装修 

状况 

外墙抹灰，室内尚处于毛坯状态，其内墙抹灰、水泥地面、木门窗，楼梯水泥踏

步铁架扶手，五室一厅，水电照配套齐全。目前房屋由非权属人居住使用。根据建设

部有关混合结构房屋耐用年限为50年的规定，并结合现场观察的维护状况．确定估价对

象房屋建筑物的综合成新率为75%，其剩余经济使用年限为37. 5年。 

成新率 75% 
房屋的利用情况 目前房屋由非权属人居住门 陡用 

价
象

屋

用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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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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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 民属人 卜永军、庞秀娟 

土地证号 博国尾 }(2013）第 330647 号 

批准用途 住宅用地 

土地面积 (nut) 94. 60 
开发程度 宗地夕 卜“五通”和宗地内建有房屋建筑物 

使用 终止日期 划拨土地无年限限制 

年限 剩余使用年限 散
  
｛拨土地无年限限制 

容积率 0.88 
房屋建筑！ 防用途 住宅 

估价 

设定 
土地用途 住宅用地 

房屋建筑物尚有经济耐用年限 37. 5 年 

估价方法 成本法、假设开发法 

房地产价值 

房地产总价（万元） 24. 10 
土地使用权（万元） 16. 03 

其中 
房屋建筑物（万元） 8.07 

单价（元／盆11') 2904 

房地产总价大写 贰拾肆万壹仟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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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价的40％计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所确定，如果该扣减竺」咨侠用兮；‘昭李数额与当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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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8）桂0923执153号之一”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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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委估对象位置示意图； 

4．估价对象实地查勘和相关照片： 

5．估价对象相关资料： 

“博房权证博白字第 2013018870 号”《房屋所有权证》、“博国用（2013) 

第 330647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博房他证博白字第 20130591 号” 《房 

屋他项权证》及《房屋登记信息查档证明》； 

6．专业帮助情况和相关专业意见； 

7．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资质证书（复印件）; 

8．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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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郑重声明： 

1．我们在估价报告中对实施的说明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我们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 

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我们与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

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

系人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2016 年 12 月 1日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 50291-2015) 、 《房

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T 50899-2013）进行估价工作，撰写本估价报 

告。 

5．参加本次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武绍会、王光强。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 日期 

武绍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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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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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的假设和限制条件及特别事项说明 

一、本次估价的估价假设 

1．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为法院委托，其提供的资料除评估委托书外，其它的都是复印

件，由于委托人的特殊身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没有理由怀疑这些估价委托

人提供的本次估价所依据的估价对象的权属、面积、用途等复印件资料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因此假定这些资料是合法、真实、准确和完整的。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

重大因素予以了关注，估价委托人未提供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相应专业机

构的鉴定、检测资料且估价过程中又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但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又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假定估价对

象是安全的。 

(3）实地查勘时，对房屋建筑物仅进行一般性察看，未对估价对象做建筑物

基础和结构上的测量和实验，本次评估假设其无基础、结构等方面的重大质量

问题。 

(4）假设估价对象保持批准的住宅用途在未来可预见的使用年限内不改变。 

(5)假设估价对象用途满足所采用的城市规划用途管制和限制条件。 

(6)假设估价对象房地产在本报告有效期内： 

①环境因素不变；②当地的物价指数的变化不至于引起委估房地产价值 

的显著变化；③估价对象房地产的状况及使用性质不变。 

(7）如果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则交易双方都拥有完全的市场信息，对交易对

象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并且不存在特殊的交易方式对交易价格产生影响。 

2．未定事项假设：本报告不存在未定事项，因此没有未定事项假设。 

3．背离事实假设 

(1）委估对象涉及金融借款合同案件被案件执行法院处置，本次估价为法

院处置评估对象房地产提供价值参考，因此不考虑估价对象房地产上存在的

抵押权对司法处置等事项对价值的影响，即假设在估价对象没有他项权利以

及司法处置事项的存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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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估价为法院处置评估对象房地产提供价值参考，在评定估算形成

评估结论的过程中不考虑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以及交易税费等

财产处置费用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4．不相一致假设：根据委托方提供的“博房权证博白字第 2013018870 号” 

《房屋所有权证》、 “博国用（2013）第 330647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记

载，估价对象房屋总共为一层，根据现场查勘，楼顶天面搭建有铁皮围护结

构杂物房。根据合法原则，本次估价按《委托评估书》和“博房权证博白字

第 2013018870 号” 《房屋所有权证》上记载范围的一层混合结构房屋设定估

价范围。 

5．依据不足假设：本次估价不存在依据不足事项，因此本报告没有依据

不足假设。 

当上述估价假设条件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将会失效，需重新估价。 

二、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本估价报告受到估价目的的限制，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本公司只对估

价结果本身符合职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业务定价决策负责。 

2．本次估价是以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上的房地产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

所进行的房地产市场价值评估，价值时点后，估价报告使用期限内，估价对

象质量、使用功能布局、基础设施配套以及房地产市场状况等发生变化时， 

均会对估价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如对估价对象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 

估价报告使用者不能直接使用该估价报告，应对本估价结果进行必要的调整

或重新进行评估。 

3．本次估价未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重大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

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估价结论的影响。 

4．报告有效期自提交报告之日起为壹年，即从 2020年8月17日至2021年8 

月16日止，超出报告有效期，则房地产价值应重新进行评估。 

5．本报告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仅供估价委托人为本报告所列评估目的

使用。未经估价委托人许可，本公司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有关评估资料；

本报告完整使用方为有效，未经本公司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摘录、复制、 

引用报告的部分或全部。除依据法律需公开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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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别事项说明 

1．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 50291 

-2015）和《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T50899-2014）撰写本报告， 

房地产估价机构和参加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仅对估价程序、方法、结果

之客观、科学性负责，根据估价结果做出的任何经济行为决策都由本报告规定

的报告使用者自行决定。 

2．本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反映公开市场条件下的公允价值，没有考虑特

殊的交易方式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也未考虑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以及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对其估价结果的影响。 

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一般会失效。 

3．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满足房地产价值定义所设定条件下的房地产价值， 

若待估房地产的利用方式、价值时点、房地产开发状况、房地产使用年限及

建筑物面积等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发生变化，该评估价格应作相应调整甚

至需重新评估。 

4．本次估价房地产的土地面积和房屋建筑物面积分别以“博房权证博白

字第 2013018870 号” 《房屋所有权证》及“博国用（2013）第 330647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的 83 平方米及 94. 60 平方米为准。 

5．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报告时，应注意如下情况： 

(1）估价对象状况和房地产市场状况因时间变化可能会对房地产市场价

值产生影响； 

(2）应合理使用评估价值； 

(3）定期或者在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化较快时对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再评估。 

6．本报告壹式伍份，肆份提交估价委托人，壹份留存评估公司。 

7．房地产估价报告备查编号为桂公大评报房字〔20201（南宁）第 117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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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估价委托人 

名 称： 博白县人民法院 

联系人： 博白县人民法院司法技术室宾海林 

联系电话： 	19175098181, 13788151866 

房地产估价机构 

名 称： 广西公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址： 南宁市金洲路嘉湖巷 6 号佳和大厦 7 楼 

资质级别： 壹级 

资格证书号：桂建房估证字〔2018] 002 号（有效期：至 2021 年 2 月 9 日） 

法人代表； 武绍会 

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王光强 077 1-5537 15 1 

估价目的 

估价委托人博白县人民法院执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需核实卜永军、 

庞秀娟共同共有的其名下坐落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建筑面积为 83 ii?的一栋

一层混合结构住宅房地产的价值，特以“ (2020）桂 0923 委评 23 号” 《广

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委托广西公大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对该涉案房地产进行估价。因此，本次估价的目的是为博白县人

民法院执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核实涉案房地产的价值提供市场价值参 

考。 

估价对象 

估价对象说明包括估价对象及估价范围、估价对象实物状况说明、估价

对象权益状况说明，具体说明如下： 

(-) 估价对象及估价范围 

估价对象为博白县人民法院执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涉及的卜永军、 

庞秀娟共同共有的坐落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建筑面积为83 nf的一栋一层混

合结构住宅房地产。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博房权证博白字第 2013018870 号”《房屋所有

权证》、“博国用（2013）第 330647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 “博房他证

博白字第 20130591 号”《房屋他项权证》及《房屋登记信息查档证明》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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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记载及评估人员的调查和现场勘查核实，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具体情况如 

下： 

(c) 估价对象实物状况说明 

1．房屋建筑物实物状况说明 

委估对象坐落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为房屋权属人通过自建方式取得的 

住宅楼房地产，其所在区域周围多为三至四层的住宅楼或商住楼。据了解，估

价对象所在的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占地范围内的土地的土壤坚实，地基承载

力较好，地质状况较好，宗地内已达“五通”水平，基础设备设施完备。 

估价对象为一栋建成于2007年位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的建筑面积为83 

ifi’一层混合结构住宅房地产，坐北向南，层高约4米，楼顶天面搭建有铁皮围护

结构杂物房。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权属证资料中的《房屋（分层）分户平面

图》显示，房屋四至为：北接程恒祯，自墙为界；东接卜国仁房，同基自墙为

界；南街小巷，自墙为界；西接水沟，自墙为界。根据估价人员现场查勘，其

装修情况为：外墙抹灰，室内尚处于毛坯状态，其内墙抹灰、水泥地面、木

门窗，楼梯水泥踏步铁架扶手，五室一厅，水电照配套齐全。目前房屋由非权

属人居住使用。根据建设部有关混合结构房屋耐用年限为50年的规定，并结合

现场观察的维护状况，确定估价对象房屋建筑物的综合成新率为75%，其剩余经

济使用年限为37. 5年。 

估价对象位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处于博白县龙潭镇主干道附近，交

通便利，商业繁华度较高，委估对象所在区域内的居民住房大部分均为三层 

（土地的建筑容积率大多在2. 0-4. 0之间）。估价对象房屋所用土地的面积为

面积为94. 60平方米，地上房屋为一层，现状建筑容积率仅为0.88，土地尚未

得到最有效利用，因此估价对象房地产未达到最高最佳利用状态。 

2．土地状况说明 

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博国用（2013）第 33064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记载的估价对象中的土地的面积为 94. 60 平方米，土地四至为：东临张弦用地， 

南临小巷，西临水沟，北临程恒祯用地。土地形状较规则，所在区域基础设

施达到宗地外五通，地上为一层建筑面积 83 平方米的混合结构住房房屋（楼

顶天面搭建有铁皮围护结构杂物房），现状容积率为 0.88，与其周边居民住

房大部分均为三层（土地的建筑容积率大多在 2. 0-4. 0 之间）的土地利用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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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比较，估价对象土地尚未达最有效利用水平。 

白估价对象权益状况说明 

1．建筑物权益状况说明 

根据委托人提供的“博房权证博白字第2013018870号” 《房屋所有权证》 

记载房屋为卜永军、庞秀娟共同共有，登记时间为2013年7月9日，房屋坐落

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建筑面积83 m2，结构为混合，设计用途为住宅，用地

面积94. 60m2，总层数为1层，产权来源自建。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博白县

不动产登记局提供的 《房屋登记信息查档证明》和”博房他证博白字第 

20130591号他项权利证的记载，在估价对象上曾于2013年8月 2日设立有抵押

权，抵押权人为博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龙潭信用社，借款人为卜永军、庞

秀娟，抵押金额为300000元，约定借款终止日期2016年8月1日。除设定的上

述抵押权外，在估价对象上没有其他他项权利的设定，但抵押权人博白县农

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借款人卜永军、庞秀娟因金融借款本合同纠纷诉至法院， 

现处于裁定的执行阶段，博白县人民法院因执行该纠纷案件的裁决而处置估

价对象房地产。本次的估价目的是为法院处置该房地产提供价值参考，因此， 

本次评估不考虑已设定的抵押他项权及被查封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即本

次估价以委估对象无抵押权等他项权利设定和无法院查封事项存在为估价假 

设。 

2．土地权益状况说明 

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 2013 年 5 月 17 日博白县人民政府颁发的“博国

用（2013）第 330647 号” 《国有土地使用证》记载，估价对象的土地使用权

人为卜永军，座落为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地号为 330647，地类（用途）为

住宅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划拨，使用权面积为 94. 6 平方米。 

除在地上房屋上设定有抵押权外，在土地上没有其他他项权利的设定， 

但抵押权人博白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与借款人卜永军、庞秀娟因金融借款本

合同纠纷诉至法院，现处于裁定的执行阶段，博白县人民法院因执行该纠纷

案件的裁决而处置估价对象房地产。本次的估价目的是为法院处置该房地产

提供价值参考，因此，本次评估不考虑已设定的抵押他项权及被查封对估价

对象价值的影响，即本次估价以委估对象无抵押权等他项权利设定和无法院

查封事项存在为估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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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区位状况概述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属博白县龙潭镇，其位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区域人

流量一般，繁华度较好，区域内基本无污染，周围自然环境和景观一般，人文环

境一般；区域内基础设施完善，且保障程度较高；各项公共配套设施较完善， 

该片区集中有龙潭镇中心小学、龙潭镇中学、龙潭镇政府、龙潭客运站、龙

潭大酒店、广西农村信用社、金三角购物商场、龙潭公园及龙潭镇中心卫生

院；区域内形成完善路网，无特殊交通管制，另外区域内有较多招手即停的助

力车可搭乘，交通便利度较好。 

价值时点 

价值时点是所评估的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对应的某一特定时间。根据估

价委托人要求及估价对象的状况在价值时点和估价人员现场查勘日相一致的

原则，确定估价人员的现场勘查日2020年7月28日为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报

告中一切取价标准均为价值时点有效的价值标准。 

价值类型 

根据本项估价目的，结合委估对象的实际情况，本次估价选择的价值类型

为市场价值，本报告所指的房地产市场价值是指在公开市场价值标准下，委估

对象房地产在现状权属和装修、使用和维护状态下于价值时点为2020年7月28 
日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计数额，包括房屋建筑物所有权价值和房屋应使用的土

地的使用权价值。其中，房屋所使用土地开发程度为宗地外市政“五通”（即通

路、通电、通上水、通下水、通讯）和宗地内保持现有房屋建筑状况现状不变

条件下的国有出让住宅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市场价格数额（该土地使用权价值不

包括地上建筑物及其固着物的价格）；而房屋建筑物所有权价值包含了房屋建

筑物的建设成本、投资利息和投资者应得的利润等所形成的价值。 

估价原则 

本次估价主要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原则：独立客观公正原则是要求估价人员站在中立

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

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本次估价我公司和评估人员遵循该原则认真进行该项

目的评估并完成估价业务。 

() 遵循合法原则：合法原则是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

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本次估价我公司和评估人员遵循该原则认真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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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物质和其产权及他项权利进行调查和核实，在合法取得、合法使用、 

合法处分为前提下进行估价。 

(E) 遵循替代原则：遵循替代原则是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

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本次估价使所选各

种方法的测算结果与区域类似房地产价格的偏差在合理范围之内，以充分的

遵循和体现了该原则。 

( 价值时点原则：房地产市场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价格具有很强的时

间性，因此遵循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应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客观

合理价格或价值。本次估价对房地产的市场情况及其委估房地产本身状况的

界定，均以其在价值时点的状况为准，得出的是价值时点房地产的客观合理抵

押价值。 

() 遵循 高 佳利用原则：遵循 高 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

价对象 高 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本报告的估价对象为正在

使用中的房地产，目前已达到 高 佳利用状态。根据 高 佳利用原则，本

次以房屋保持现状为前提估价，即认为估价对象房屋保持现状用途继续使用

为有利，并以此为前提估价。 

因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房地产估价应以估价对象在正常利用条件下的未

来客观有效的预期收益为依据。 

总之，在评估过程中，要按国家、地方有关规定，遵守客观、公正、科学、 

合法的原则进行房地产价值评估，做到评估过程合法合理，评估方法科学，评

估结果准确，严格保守评估秘密。 

八、估价依据 

估价依据包括行为依据、法律法规依据、技术标准和规范依据、产权依 

据、取价依据，具体说明如下： 

(-) 行为依据： 

1."(2020）桂0923 委评23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评估委托书》； 

2."(2018）桂0923 执153 号之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 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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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2003 年 5 月 9 日建设部令第 56 号发布，2007 

年 3 月 16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4.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9 号，自 

2019 年 4 月 23 日起施行）; 

5.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 号，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白技术标准、规范等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 [GB/I 50291-2015];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I 

50899-2013) 。 

钟产权依据 

1. “博房权证博白字第 2013018870 号” 《房屋所有权证》； 

2. “博国用（2013）第 330647 号”《国有土地使用证》； 

3. “博房他证博白字第 20130591 号”《房屋他项权证》； 

4. 《房屋登记信息查档证明》。 

国取价依据 

1. 《全国统一建筑工程墓础定额广西壮族自治区单位估价表》； 

2．现行广西区建筑安装工程预算定额、费用定额及有关取费规定； 《工程 

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和修订后的《工程勘察收费标准》、 《工程设计收费 

标准》； 

3．博白县市场上同类结构、位置、规模、装饰标准大致相同建筑物的工程 

造价水平； 

4. 博白县最新建材价值信息资料； 

5．估价人员实地查勘所收集到的博白县房地产市场价格资料； 

九、估价方法 

确定估价思路后，再根据估价目的、估价对象实际情况等分析后选用的 

估价方法，具体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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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估价思路 

先结合委估对象房地产的特点分析选择适当的估价方法评估确定假设土

地为出让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再扣减划拨补办出让应缴的土地使用权

出让金后确定得出委估对象房地产现状划拨土地条件下的市场价值。 

(:3 估价方法的选择 

本次估价家选择的估价方法为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假设土地为出让条

件下的房地产估价方法的选择分析说明如下： 

估价对象为一栋一层混合结构住宅房地产，其房地产价值包括房屋建筑

物和土地的价值，该房地产价值的实现，除了其房屋建筑物和所用的土地吝自

本身的价值存在外，还有二者的相互作用对房地产价值产生的贡献。因此，对

于本估价对象房地产，其房地产价值的确定方法主要有比较法、收益法、假设

开发法和成本法四种估价方法。 

由于估价对象土地尚未达到最有效利用水平，所在区域内没有类似房地

产的买卖交易实例或者出租案例，因此不适合使用比较法和收益法估价；但

是，考虑到委估对象土地可以根据所在区域内的平均容积率确定委估对象的

最佳开发利用方式，并通过所在区域内类似于委估对象土地在最佳开发利用

方式下开发建设完成的房地产市场出售案例来确定委估对象在最佳开发利用

方式下开发建设完成的房地产的总价格，并根据建设市场的建设成本情况确

定其建设成本，从而从房地产总价格中剥离出待估的房地产价格，因此可采

用假设开发法估价；其次，由于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土地及周边类似的私人宅基

地均为通过政府出让的方式取得，通过模拟估价对象房屋的开发建设过程可

以成本累计的方式确定估价对象房屋的成本价值，因此也适合采用成本法对

其价值进行评估。 

经上述分析，对估价对象房地产，不适合采用比较法、收益法进行估价， 

但可以采用成本法、假设开发法对其进行估价，因此，本次估价选用成本法、 

假设开发法为估价方法，根据两种方法的测算结果综合确定假设土地为出让

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曰方法定义和估价技术路线 

根据前述新选择确定的估价方法的基本原理，运用该方法对估价对象价

格进行测算，得出各种方法的测算结果。估价方法的基本原理及运用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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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算结果的说明如下： 

1．成本法及其测算结果 

以）方法定义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

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土地重置成本是在价值时点重新购置土地的必要支出，或重新开发土地

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建筑物重置成本是采用价值时点的建筑材料、建筑

构配件和设备及建筑技术、工艺等，在价值时点的国家财税制度和市场价格

体系下，重续建造与估价对象中的建筑物具有相同效用的全续建筑物的必要 

支出及应得利润。 

土地没有折！日，土地重置成本就是在价值时点的土地取得成本。 

房地分估的成本法的计算公式为： 房地产价值＝土地重置成本＋房屋建筑 

物价值，其中： 

土地重置成本＝土地取得费用十土地取得税费＋土地开发费十管理费十销售

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费＋开发利润 

房屋建筑物价值＝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x成新率＝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x 

(1一建筑物折｝日） 

房屋建筑物重置成本＝建设成本＋管理费用＋销售费用＋投资利息＋销售税 

费＋开发利润 

(2）选择具体的估价路径 

成本法评估房地产价值时，有房地合估和房地分估两种具体的估价路径， 

由于估价对象房地产处于最高最佳利用状态，土地已得到最有效利用，因此

本次估价选择房地合估的估价路径，即把土地当作原材料，模拟房地产和开

发建设过程，测算发出后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 

(3）估价技术路线 

用市场比较法测算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中建设用地使用权购买价格，再

确定土地取得税费后，由此确定土地取得成本；同时，在对博白县建筑工程

建设成本进行调查了解和分析以及对估价对象进行现场勘查的基础上，用重

置成本法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的房屋建筑物价值。另外，土地取得成本与房

屋建筑物价值加合即得出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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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测算结果 

采用成本法对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市场价值测算结果总价为：20. 29万元。 

2. 假设开发法及其测算结果 

(1）方法定义 

假设开发法又称剩余法，是预测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和后续开发建

设的必要支出及应得利润，然后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减去后续开发建设的必要

支出及应得利润和销售税费，来求取估价对象价值的方法。其基本公式为： 

P=A-B--C 
式中：P一现状房地产价值；A-续建完成后的价值；B一续建部分成本： 

C一销售税费。 

(2）选择具体估价方法 

本次使用假设开发法测算房地产价值时，采用静态分析法测算。 

(3）选择估价前提 

至价值时点，委估对象为一宗住宅用地及一栋已建成投入使用一层住宅 

房地产，按证载建筑面积83平方米计算估价对象现状容积率为0.88，未达到

最佳最高利用状态。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 (GB/T 5029 1-2015) 5. 1. 4的

规定，评估待开发房地产市场价值采用假设开发法的，应选择被迫转让开发

前提进行估价，故本次确定估价前提为被迫转让开发前提。 

(4）确定续建内容、工期、利用方式等 

委估对象为一栋已经建成投入使用的一层住宅房地产，土地面积为94. 60 

平方米，按证载建筑面积为83平方米计算估价对象现状容积率为0.88，未达

到最高最佳1. 0-4. 0之间，因此本次估价容积率设定为2.63，确定最佳开发利

用方式如下： 

在已建房屋上扩建165. 8平方米，其中已经存在的证载现有住宅楼的建筑

面积为83平方米，扣除现有建筑面积后可建地上计容面积为248. 8平方米，续

建部分用途为住宅。根据目前宗地的实际情况和本次估价的被迫转让开发前

提，参考博白县同类型的房屋建设周期，预计续建房屋尚需工期一年。房屋

建设完成后对外出售、出租或者自己使用，建成后其装修情况与原来已建房 

屋一致。 

(5）估价技术路线 

设定在已建房屋上扩建、加建房屋成3层混合结构住宅楼，使开发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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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达到最高最佳利用。并根据所在区域同类房地产交易实例用市场比较的

方式确定开发建设完工以后的房地产总价值，扣除销售税、费及续建成本后， 

以此确定估价对象现状房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6) 测算结果 

采用假设开发法对假设在出让条件下被迫转让开发前提下估价对象房地

产的市场价值测算结果总价为28. 02万元。 

3．估价结果确定 

①确定土地为出让条件下估价对象市场价值的确定 

从上述测算结果可见，以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测算得出待估房地产在出

让条件下的价值分别为20. 29万元和28. 02万元。两种方法差距不大，经分析

认为：采用成本法测算房地产价值时，房屋建筑物是用重置成本法评估，土

地取得成本则用市场比较法确定，墓本参数来源于市场，具有较好的市场基

础，能反映房地产的成本构成，方法选用是可行的，测算过程是合理的，测算

的地价结果也是可信的；在采用假设开发法时，主要预计假设房屋建设完成后

的房地产价格，扣除建设成本再投入形成的价值来确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价值， 

无论是续建完成后的房地产价值还是续建成本都是从市场实际数据得出的， 

用假设开发法测算的结果的可信程度较高。但成本法较难反映市场需求对商

业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其测算结果可信度低于假设开发法。综上所述，结合

本次估价的目的，我们决定对成本法和假设开发法的测算结果按加权算术平

均法确定最终估价结果价格，分别赋予假设开发法和成本法85%, 15％的权重， 

则：估价对象房地产总价为＝20. 29x85％十28. 02x 15%';'26. 86万元。 

根据估价委托人的要求，需分出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的价格。成本

法测算的建筑物总价为9.21万元，则： 

土地使用权总价＝26. 86-8. 07=18. 79（万元） 

土地使用权单价＝18. 79X10000/94. 60七1986（元／m2) 

在出让条件下的被迫转让开发前提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结果如下表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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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被迫转让开发前提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结果汇总表 币种：人民币 

估价方法及结果 现（ ｛算结果 
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及结果 成本法 ！ 	假设开发法 

建筑面积 83 
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房地产 总价（万元） 20. 29 28.02 26. 86 
汇总评估价值 总价（万元） 20. 29 28. 02 26. 86 

②确定土地为划拨条件下的房地产市场价值 

博白县没有划拨补办出让时的出让金计算标准的文件规定。根据估价人

员了解，与博白县同属于玉林市的其他的县域，有的县直接按土地所在地同 

级别基准地价的40％补交出让金。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出台的《划拨土地使用权

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区别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等不同方式，按标定地价的一定比例收取，最低不得低于标定地价的40%”。 

而根据标定地价内涵可知标定地价评估是根据市场交易案例用市场比较法确

定，或者以基准地价为依据，根据土地使用年限、地块大小、形状、容积率、 

微观区位等条件通过系数修正进行评估，可知基准地价也是标定地价评估基 

础。因此，本次估价以估价对象土地所在地同级别基准地价的40％计算确定扣

除划拨补办出让应补交出让金，但如果当地政府确定数额与由此确定的出让 

金数额有差异，应以当地政府确定的数额为准。 

前述已经得出假设土地为出让条件下的土地取得单价为1986元／平方米， 

根据《博白县城镇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报告》记载，委估对象土地

位于龙潭镇住宅二级级基准地价范围，龙潭镇二级住宅地价为685元／平方米， 

则： 

土地使用权出让金：685 X40%铝274（元／平方米） 

为确定现状划拨土地条件下假设被迫转让开发前提下的房地产市场价 

值，先确定现状划拨土地条件下的土地使用权总价，由其加上地上房屋建筑 

物总价来确定现状划拨土地条件下的房地产价值。 

土地使用权单价＝1986-274=17 12（元／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总价＝1712 X94. 60=161955. 2（元）’七 16. 2（万元） 

房地产总价＝16. 2十8. 07=24. 27（万元） 

房地产单价＝=24. 27 X 10000/83i2924（元／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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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估价结果 

根据评估目的，我们采用适宜的估价方法，通过科学的论证，最终确定坐

落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于价值时点 2020 年 7 月 28 日的市场价值评估结果

如下表 1-2 所示： 

l一2 
	

估价结果表 
	

币种：人民币 

飞孟庵某——些一 卜永军、庞秀娟共同共有位于博白县龙潭镇东华路 83 
m’的一栋一层混合结构祝福房地产 

房地产价值 

房地产总价（万元） 24.27 
其
中
 

土地使用权（万元） 16. 20 
房屋建筑物（万元） 8.07 

单价（元/m') 2924 
房地产总价大 贰拾肆万贰仟柒佰元整 

注：估价对象房地产中的土地为划拨国有住宅用地，估价结果价值中所包含的土地价值是划拨土

地使用权益价值，该划拨土地使用权益价值是由出让土地使用权价格扣除估价对象所在地同级别墓准

地价的 40％计算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所确定，如果该扣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数额与当地政府确定的

不同．则应该以当地政府确定的数额为准。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估价人员：武绍会王盛通晃一 手乡整  
、」矿才仁具攀娜；属‘及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 ｝ 幽 护、警公 签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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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查勘期  I有釜谕 'tay21111 I.1  20211112!  
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进行实地查勘的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28 日。 

估价作业期 

本项估价工作始于 2020 年 7 月 28 日，终于 2020 年 8 月 17 日。 

估价报告应用的有效期 

本估价报告有效期为壹年，从 2020 年 8 月 17 ・ J  ・ 1 年 8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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